荔城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2024）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处罚事由
	案件名称
	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处罚依据
	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
	处罚结果
	救济渠道

	1
	莆荔卫公罚﹝2023﹞01号
	经调查核实，莆田市荔城区海洋宾馆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从业人员李建林、李益琼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行为属实，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莆田市荔城区海洋宾馆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案

	9135030431545770XX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健康局
	1、给予警告；2、罚款人民币壹仟伍佰元（150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城厢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2
	莆荔卫公罚﹝2024﹞02号

	经调查核实，莆田市荔城区黄石万豪商务宾馆安排三名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郑俊先、徐建华、李凤莺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行为属实，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毛巾、枕头，未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保洁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万豪商务宾馆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和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毛巾、枕头，未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保洁案。

	92350304MA30KBBU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
	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健康局
	1、给予警告；2、罚款人民币叁仟伍佰元整（3500.00元）的行政处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城厢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3
	莆荔卫公罚﹝2024﹞03号

	经调查核实，自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1月22日莆田市荔城区正荣痘院长美容服务中心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在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荔园东路1688号正荣财富中心正荣街一层W1-33/34号商铺从事生活美容的公共场所经营活动，擅自营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的行为属实，该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八条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莆田市荔城区正荣痘院长美容服务中心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案

	92350304MA30KBBU7T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健康局
	1、给予警告；2、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的行政处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城厢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4
	莆荔卫公罚﹝2024﹞04号

	经调查核实，莆田东方猎狼大酒店有限公司安排一名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                                                                                                                                                            林琼，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未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莆田东方猎狼大酒店有限公司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等案

	913503006919433811
	1、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2、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3、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
	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健康局
	1、给予警告；2、罚款人民币贰仟伍佰元（2500.00元）的行政处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城厢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5
	莆荔卫传罚﹝2024﹞01号

	经调查核实，莆田市荔城区净洁餐饮器具消毒服务中心两名生产操作人员郑秋玉、林佳敏未持有有效健康体检合格证明的行为属实，该行为违反了《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
	莆田市荔城区净洁餐饮器具消毒服务中心生产操作人员未持有有效健康体检合格证明案

	92350304MA359W2Q95
	依据《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健康局
	警告的行政处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城厢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